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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要點依據「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監督辦法」訂定

之。 

二、 本要點所稱受贈收入，係指本校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

務之減少。 

三、 本校受贈收入及其支出應全數納入本校校務基金。 

未指定用途之受贈收入，由學校統籌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受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四、 指定用途現金(含支票、匯款)之受贈收入，一律提撥百分之五的行政管理費。其分配及支用

依照本校行政管理費分配處理細則辦理。 

指定作為學生獎助學金及社團活動者，免提撥行政管理費及募款業務費。 

五、 本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應開立受贈收據或證明，並完成下列程序： 

(一) 受贈收入為現金者，應確實收受或存入帳戶。 

(二) 受贈收入為現金以外之動產或不動產者，應確實點交或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前項第二款之受贈收入，應依財務登錄作業程序處理，並由本校管理及使用單位每年實施定

期盤點及不定期抽查。 

六、 本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七、 學校應至少每六個月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內容物、時間及用途於學校網站公告。但捐贈者

不願學校公布名稱或姓名者，得僅就其他部分公告之。 

八、 個人或機關團體之捐款，依本校募款與獎勵要點辦理感謝事宜，為支應募款之必要支出，得

專案簽准於募款額度內，提撥募款業務費用。提撥額度如下： 

(一)現金募款金額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至多提撥百分之二的款項。 

(二)現金募款金額超過新臺幣五萬元至十萬元者，提撥新臺幣 1,000元，加超過五萬元部分

之百分之二的款項。 

(三)現金募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十萬元至五十萬元者，提撥新臺幣 2,000元，加超過十萬元部

分之百分之一的款項。 

(四)現金募款金額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至一百萬元者，提撥新臺幣 6,000元，加超過五十萬

元部分之百分之一的款項。 

(五)現金募款金額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至五百萬元者，提撥新臺幣 1萬 1,000元，加超過一



 

 

百萬元部分之百分之一的款項。 

(六)現金募款金額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至一千萬元者，提撥新臺幣 5萬 1,000元，加超過五

百萬元部分之百分之一的款項。 

(七)現金募款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者，提撥新臺幣 10 萬 1,000 元，加超過一千萬元部

分之百分之零點一的款項。 

年度內現金募款金額得累積合併計算。 

募款業務費當年度未使用完畢，結餘款得轉入各單位供次年度募款業務使用。 

九、 受贈收入得支應之用途如下： 

(一) 指定用途受贈收入，得依其指定用途專款專用。 

(二) 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

之工作酬勞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三) 講座經費。 

(四) 教學及研究獎勵。 

(五) 出國及出席國際會議相關費用。 

(六) 公務車輛增購、汰換及租賃。 

(七) 新興工程。 

(八) 自償性債務之支出。 

(九) 與受贈收入有關之支出項目。 

(十) 其他與本校校務發展有關之支出項目。 

十、 各執行單位支用受贈款項，需檢附相關會議紀錄、相關單位程序或已核准之簽案及本校經費

動支作業為動支程序的規範。 

十一、 執行單位應有效執行經費預算，如有超過三年未動支之情形，其結餘款在一萬元以下者，結

轉至受贈收入統籌運用款；超過一萬元(含)以上者，給予一年寬限期，若於一年內仍未動支，

即結轉至受贈收入統籌運用款。 

十二、 本收入業務之執行、收支、保管及運用，應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及相關規定辦理，並配合本

校相關稽核單位執行年度稽核計畫，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如發現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

項，應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 

十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 

 

 


